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回應《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 意見書

引 言
二零一零年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再參加補選事件，引起特區政府對現行補選安排的不滿，建議修改現行法例，避免類似情況出現。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茲事體大，不僅涉及本港立法會的組成，更繫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民行政基本法列明享有的投票權及被選舉權利，當局及立法機關必須三思而後行。
《基本法》第二十六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規定，凡屬永久性居民，不受無理限制，均應有權利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本會認為，任何選舉方式的修訂均必須符合以上規定，立法會議席的遞補機制亦然。本會認為議員請辭並在隨後的補選中參選，可作為傳達政治訊息的有效手段，是民主社會中議會表達對行政機關的立法、政策等不滿一重要方式。本會認為現行安排合理，並沒有需要作修訂之處。
政府立場極偏頗 令人質疑假諮詢
特區政府在諮詢文件曾多次指出，議員隨意辭職引發補選並再參選，及補選耗用大量公帑的現象，因此建議提出各種方案，研究如何堵塞漏洞。特區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具強烈引導性的提問，立場鮮明卻不中立，取態偏頗不實，令人懷疑是次所謂公眾諮詢之誠意。事實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在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以前，已曾多留公開表示政府提出的方案已作出充份的諮詢及考慮，因此無需再作公眾諮詢。然而，在七一大遊行以後，當局眼見政府形勢急轉直下，態度急速轉變，才草草決定作出兩個月的公眾諮詢。觀乎當局取態及諮詢文件行文用字，可見特區政府屬假諮詢，本會實在難以苟同。
議席安排茲事體大  關乎憲制選舉權利
首先，本會需要指出，立法會議員辭職是一個嚴肅及對社會影響重大的決定，不管特區政府認為有關行動的性質屬於公投與否，有關行動的思考是否隨意或深思。作為立法機關民意代表，為香港社會制訂法例、監督行政機關施政的一員，立法會議員的議席務必經過嚴謹的程序選出，有關安排亦必須符合《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確保香港居民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獲得充份的保障和落實。若果建議的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全為著減省公帑，而忽略了選舉立法機關代表的重要性，以及保障公民的選舉及被選舉權，明顯是本末倒置。
本會認為，議員辭職引發補選並再參選屬正常議會程序，補選開支亦是必須合理的開支，不屬耗用大量公帑。議員作出自行辭職的決定，背後或有不同的政治目的或訊息，其決定及表現是否稱職，在公民社會中，社會大眾亦可透過不同途徑監察，社會自有公論。若然公眾認同議員辭職的決定，可透過不同途徑(例如傳媒、報章等)表達不滿，選民更可利用手上的選票，向候選人說不，此乃選民透過政治制度監察立法機關的有效途徑，因此絕不屬所謂漏洞，更談不上有堵塞漏洞之需要。
為確保本會回應諮詢文件的完整性，以下將列出本會反對當局建議四個遞補機制方案的原因：
反對引入方案一：即限制辭職議員參加同屆任期內任何補選
反對原因：方案極有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六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被選舉權，最終更極可能遭受司法挑戰，並很有可能被法庭裁定違反《基本法》。
反對引入方案二：即先用同一候選人名單，後再用遞補順位名單的替補機制（當局經修訂的建議）
反對原因：後備安排不能體現投票予離任議員名單的選民的意願，並可能有扭曲有關選民原先所投的票的效果。再者，一如諮詢文件指出，在某些情況下引致不合理甚或荒謬的情況，例如議席由另一張得票甚低的名單的候選人補上。
反對引入方案三：即替補機制不適用於因去世、重病或其他非自願情況出現的空缺
反對原因：填補空缺會出現兩種不同安排。去世、重病甚或非議員本身所能控制的其他情況，會舉行採用得票最多者當選制的補選。然而，議員本身所能控制的情況如辭職（或其他情況），則採用符合名單比例代表制的替補機制。這種雙軌做法有內裡潛在不一致之處。
反對引入方案四：即利用同一候選人名單的替補機制，並在名單用盡後讓議席懸空
反對原因：香港的立法會議席相對少，而地方選區與功能界別議席有着各佔一半的比例，讓議席懸空安排並不理想，而且亦可能違反《基本法》及其附件中的立法會議員總人數規定。此外，在極端的情況下，若絕大部份議員請辭，全體立法會或甚至只剩下僅數名議員，負責執行全港立法議會的職能及工作，安排明顯極不合理。
結語
為此，本會認為無需堵塞漏洞，應維持現狀，即不修訂法例，議員辭職會進行補選，而辭職議員可參加該補選。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